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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报

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2,007,598,740.64 元。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5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 元（含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35,210,292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84,168,926.28 元（含税）。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及送股。

公司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如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南水务 6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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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立人 陈敏新

联系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 66 号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 66 号

电话 0510-86276771 0510-86276771

传真 0510-86276730 0510-86276730

电子信箱 master@jsjnsw.com master@jsjnsw.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中的“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代码：D4610）；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的“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代

码：D46）。

（1）自来水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自来水制售；自来水排水及相关水处理业务；主要产品

为自来水。

自来水行业属于特许经营类基础民生行业，兼具公益属性与商品属性，需求刚性稳定，受宏

观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小。水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定价机制规范、调整空间可控。行业整体处于

成熟发展阶段，正朝着高质量、精细化、智慧化转型。

区域型水务企业凭借本地特许经营权形成区域垄断优势，行业竞争已从传统价格竞争转向技

术、服务、数据为核心的综合竞争。2025 年以后，行业处于政策驱动与技术升级双重变革期，国

家在水价机制改革、供水安全保障、行业数字化转型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推动传统水务向智慧、

高效、可持续的现代水务体系加速演进。2026 年 2 月国务院公布《供水条例》，强化“水源—水

厂—管网—龙头”全流程水质管控，要求健全多水源保障与应急备用水源体系，推动供水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升级。

（2）工程业务：公司工程业务承接自来水管道安装等工程，业务范围主要在江阴市。

当前行业进入存量优化与增量提质并重的阶段，传统管道安装业务竞争加剧，“设计+施工+ 运

维” 一体化服务成为市场主流需求。受益于国家及地方供排水基础设施升级政策，一是管网漏损

治理与老旧管网更新，依托“十四五”漏损率控制目标及《供水条例》全流程管控要求，相关业

务持续获得政策支持；二是城乡供排水一体化配套工程，契合江阴市厂网一体化整合改革方向，

进一步拓宽业务边界。未来，随着“十五五”规划布局，市政供排水管网改造、二次供水设施升

级等需求将持续释放，为公司工程业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3）排水业务：公司排水业务包括污水处理业务、排水管网运维业务、排水管网工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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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厂委托运行服务业务。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陆续出台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相关政策，《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

设和运行维护的通知》、《推进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及厂网一体长效机制建设工作指南》等文

件发布，标志着行业正式告别“重厂轻网”的规模扩张阶段，迈入以系统治理、提质增效为核心

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厂网一体化” 综合治理模式从理念走向实践。江阴市落实《全市污水厂

网一体化运营整合实施方案》，坚持污水治理“一盘棋”思路，推动“厂网分离”向“厂网一体”

转变，为公司拓展排水一体化、污水厂委托运营等业务提供坚实政策支撑。同时，污水处理行业

标准持续提标，推动节能降碳、资源化利用及再生水配置，行业技术升级与盈利空间进一步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

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以自来水业务为核心，同时经营工程业务和排水业务。在深耕主营业务

市场的同时，公司积极探索环境产业细分领域市场，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进而实现公司高质

量、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自来水业务

1、公司拥有小湾、肖山、澄西 3 座地面水厂，设计产能分别为 30 万吨/日、60 万吨/日、20

万吨/日，总设计能力为 110 万吨/日。

2、经营模式

（1）特许经营模式

公司自来水业务为特许经营模式，根据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于授予江苏江南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的请示>的批复》（澄政复[2010]14 号）文件，及江阴市建设局与江南

水务签署的《江阴市城乡供水特许经营协议》，江阴市政府同意授予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30 年。

（2）生产与销售模式

自来水生产是通过制水工艺去除原水中给人类健康和工业生产带来危害的悬浮物质、胶体物

质、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使净化后的水满足生活饮用及工业生产的需要。自来水厂使用取水泵

将原水输送至水处理构筑物，经混凝处理、沉淀处理、过滤处理和深度处理、消毒处理等工艺流

程，得到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的净水，然后通过自来水管网进行输配。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供水

销售模式，公司将自来水输送至用户端，直接向用户收取水费的贸易结算销售模式。公司 3 座水

厂生产工艺流程略有不同，其中肖山水厂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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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来水业务包括从水源取水、自来水净化、输水管网输送、自来水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完

整供水产业链，实现了“同城、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江阴市“城乡供水一体化模式”。

（二）工程业务

1、工程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负责经营，市政工程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工程业务范围主要在江阴市，目前主要有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高层高

压管工程、房产小区管网建设工程、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工程、市政雨污水管网工程等。

2、经营模式

随着政策调整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工程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市政工程施工

行业正逐步从单一施工模式向产业链、多元化经营施工模式转型，以更好适应市场发展趋势与政

策导向要求。

公司市政工程施工的经营模式以单一施工模式为主。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市政工程公司

主动优化市场拓展策略，创新招投标组织模式，通过组建联合体、采用工程总承包（EPC）等方式

参与市场竞争，有效提升项目承揽能力与综合竞争力。

（三）排水业务

排水业务包括污水处理业务、排水管网运维业务、排水管网工程业务和污水厂委托运行服务

业务。恒通排水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的资质。

污水处理业务：拥有南闸污水厂、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 家污水厂，处理能力

合计为 5 万吨/日，主要负责处理南闸、徐霞客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均采用国内成

熟污水处理工艺，达到达标排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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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网运维业务：采用“招投标或协议方式的运营维护”、“经营权方式的运营维护服务”

模式，以排水信息化建设为手段，为客户提供排水管网设施和排水泵站的运行管理、巡视、养护

和疏通等“智慧排水”服务，打通关键节点，使得建成的排水管道能组网运行，充分提升污水的

收集、输送效率。

排水管网工程业务：在排水设施的运行维护过程中，对管网设施的维修、大修、抢修及完善

性改造工程。通过专业化测绘、检测、排查、设计”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及分布式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运维的工程实施，助力水环境治理。

污水厂委托运行服务业务：由地方政府或企业（委托方）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委托公司提

供运营服务，双方签订委托运行服务协议，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维护和管理，保证

污水厂达标排放。

报告期内，公司委托运营污水处理厂有四家，分别为青阳镇-江阴市城南污水处理厂（规模为

2万吨/日）、青南污水处理厂（规模为 1万吨/日）、华士镇-中心污水处理厂（规模为 5 万吨/日）、

月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规模为 2 万吨/日），委托运营污水厂的总规模为 10 万吨/日。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7,226,489,078.16 6,980,688,093.19 3.52 6,096,314,156.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615,890,355.08 4,385,066,451.27 5.26 3,726,688,629.84

营业收入 1,458,403,170.04 1,533,067,386.98 -4.87 1,364,014,058.89

利润总额 457,734,542.97 492,448,756.44 -7.05 435,296,123.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9,634,893.19 402,004,358.98 -8.05 323,386,867.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56,888,596.82 403,750,227.30 -11.61 298,279,056.9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6,927,377.50 355,408,727.02 -10.83 480,506,330.3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19 10.37

减少2.18个百分

点
8.9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0 0.43 -6.98 0.35

稀释每股收益 0.40 0.43 -6.98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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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4,164,452.48 312,124,661.44 432,416,695.94 419,697,36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5,163,197.29 69,078,488.87 111,234,005.94 94,159,20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4,020,754.25 71,200,522.71 100,518,974.04 91,148,34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742,467.13 -6,850,826.26 131,398,587.15 149,637,149.4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4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73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0 272,938,876 29.18 0 无 0

国有

法人

江阴公用事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272,938,876 29.18 0 无 0 国家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933,700 59,647,800 6.38 0 无 0 未知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利安福（D款）
2,704,600 22,289,791 2.38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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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保险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4,576,400 21,692,600 2.32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

组合
12,349,500 12,349,500 1.32 0 无 0 未知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利安福年金

保险

0 5,717,600 0.61 0 无 0 未知

熊国强 505,300 5,508,300 0.5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九零一组合
4,275,300 4,275,300 0.46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30,213 3,948,832 0.42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

阴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为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利

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2）

除上述四名股东外，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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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23江南01 252240 2028-09-01 6 3.10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23江南 01（252240.SH）
2025 年 8 月，公司按时足额支付了“23 江南 01”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期间的利息 1,860 万元。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36.13 37.18 -2.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5,688.859682 40,375.02273 -11.6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04 1.05 -0.95

利息保障倍数 21.21 22.58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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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722,648.91 万元，同比增长 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1,589.04 万元，同比增长 5.26%；实现营业收入 145,840.32 万元，同比减少 4.8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63.49 万元，同比减少 8.0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688.86

万元，同比减少 11.61%。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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